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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株洲市天元区“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经天元区财政局汇总，天元区各乡镇（办事处）、预算单位，包括区级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使用当年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2023年“三公”经费预算为212万元，比上年减少29万元。

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与上年持平；

公务接待费20万元，比上年减少21万元，下降51%，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九项规定和市委区委若干规定，公务接待费管理越来越规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19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92万元），比上年减少8万元。

2023年天元区税收返还及转移支付情况说明

一、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

2023年，省市财政安排我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16.04亿元，剔除增值税留抵退税等一次性转移支付后比上年执行数减少0.83亿元，为上年执行数的95.2%。其中：

（一）税收返还

税收返还1.29亿元，与上年执行数持平。其中：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0.92亿元;

其他税收返还0.37亿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

一般性转移支付12.3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加1.03亿元，增长9.14%。

（三）专项转移支付

专项转移支付2.45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减少1.86亿元，降低43.16%，主要是部分上级转移支付资金未能提前下达，未能提前编入预算，导致年初预算与执行数有差异。

2022年地方政府性债务情况说明

据统计，株洲市天元区截至2022年末政府性债务余额88.113021亿元，其中：政府债务余额87.151207亿元（一般债务50.815207，专项债务36.336亿元），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0.610964亿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0.35085亿元。

政府性债务中的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省财政厅最终以文件形式下达天元区2022年政府债务限额为87.18亿元，2022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省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以内。

2023年天元区扶贫政策办法及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2023年天元区本级年初预算共安排财政扶贫专项资金100万元，列入区本级重点专项，根据各级党委、政府对扶贫工作的要求，专项用于泸溪县扶贫专项。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2023年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近年来，区财政全面贯彻中央、省、市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目标要求，积极改革创新，不断夯实基础，努力提质扩面，取得较好工作成效。先后荣获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先进县市区财政部门、市预算绩效管理先进一类单位，2021年作为株洲市唯一代表获批“湖南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重点区”创建区。

（一）工作成效

1. 建制度，夯实基础工作。不断建立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理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框架流程，先后出台《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株洲市天元区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株洲市天元区财政局关于预算绩效管理职责分工的通知》。2021年印发《株洲市天元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对绩效目标管理、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结果应用等方面进行规范，为推进绩效管理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

2. 抓源头，规范目标设置。不断完善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将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前移至预算审核关口，重点加强对绩效目标相关性、完整性、适当性、可行性等进行审核，采取培训和审核相结合的工作模式，指导预算单位在“指向明确、相应匹配、合理可行、细化量化”上下功夫，明晰具体产出和社会经济效益，提升绩效目标的编报质量。2022年的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同步申报、同步批复、同步公开，基本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和“三同步”。今年，117家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资金8.39亿元申报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项目经费14.62亿元申报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根据专项资金的特性和具体实施内容，对专项资金在本年度产出的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及可持续影响等进行了细化。

3. 重过程，强化绩效监控。建立预算资金绩效运行监控机制，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双监控”，预算单位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全程自行跟踪监控，财政部门选择对200万元以上的专项资金预算执行进度及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进行重点监管，并定期进行信息收集、审核、汇总、分析，对监控发现的问题实时提醒和督促纠正，确保绩效目标的实现。2022年10月，根据《株洲市天元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株天财〔2022〕7号）要求各预算单位针对200万元以上的项目资金填写2022年度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执行监控表，偏差低于75%的，要求预算单位提交情况说明，提出下一步整改措施。

4. 硬约束，做真绩效评价。今年，全区117家预算单位针对部门整体支出26.24亿元，专项资金15.84亿元进行了绩效自评，撰写了绩效自评报告，并同2021年度部门决算一起公开。今年，我局聘请并委托湖南建业、湖南天信兴业、湖南天岳三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动力谷创新发展资金、一般债资金、涉粮资金、道路建设资金等10个重点项目涉及资金3.17亿元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并严格执行评价程序，要求《现场评价底稿》、《现场评价回执》、《财政业务科室绩效报告反馈意见》等过程文件不漏项，确保工作不走过场，落到实处。同时为强化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2021年对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15个项目财政绩效评价结果预算安排参考调整额达3512万元。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

1. 绩效管理理念不够深入。部分部门和领导干部对绩效管理仍重视不够、认识不深，思想依旧停留在“如何要钱、如何花钱和如何完成任务”上，单位内部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沟通不顺畅，工作脱节。绩效管理主体责任不清，工作落实比较欠缺，存在绩效目标设定不科学、无相应资金管理制度、无自我评估报告，重投入轻效益，结果分析浮在面上、缺乏深度。

2. 绩效目标管理有待提质。绩效目标是绩效管理的基础和起点，直接影响整体绩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但项目目标空泛，成本指标虚化、质量指标弱化、效益指标软化等问题较为突出。一是部分业务主管部门对项目决策前期准备不充分、程序不到位；二是未对专项资金设立与资金规模匹配、细化量化、可监督可评价的绩效目标及指标；三是在资金分配过程中，申报项目未设定合理的绩效目标及指标。

3. 绩效评价质量有待提升。今年，全区117家预算单位针对部门整体支出26.24亿元，专项资金15.84亿元进行了绩效自评。其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平均分是95.91分，项目支出自评分普遍在90分以上，存在评价结论不客观，未深入分析并全面反映项目实施过程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反映内容不全面，对于后续工作的指导性不强，进而使得财政部门无法进行有效的分析和应用。
4. 预算单位专项资金管理有待加强。我区部分公共专项资金的预算申报部门与资金使用部门不一致，主管部门对专项资金监控力度较弱，对资金的使用情况不清楚，导致绩效评价主体职责不清。同时，主管部门对专项资金管理不规范，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不完善，存在办法与实际情况脱节；资金管理不严格，存在改变用途、超范围列支、行政经费挤占专项资金等突出问题。

（三）2023年工作计划

一是加强预算事前绩效评估和绩效目标管理。将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结果作为项目入库和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要求申报预算项目时必须同步申报绩效目标，否则不予安排预算。同时，加大审核力度，从源头上夯实绩效工作开展的基础，做到绩效目标细化、量化，设置规范，合理可执行。
二是强化绩效运行监控监管力度。深入开展区级部门日常监控、财政部门重点监控，对财政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开展“双监控”，每年10月，财政部门对专项资金进行全面清理，对明显偏离绩效目标和预算执行进度较慢的项目督促及时整改，确保财政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效果。
三是提升绩效评价质量。扎实组织开展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实现绩效自评覆盖所有预算单位。实现绩效评价扩围提质，拓展囊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等重点领域的绩效管理范围。加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选取专项资金和预算金额较大、对经济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的项目开展财政重点评价，强化评价质量管控，找准并批露问题，推进解决问题。
四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健全绩效监控和评价结果反馈应用机制，将绩效结果与预算安排有机结合，把“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落到实处。将绩效监督与行政监督相结合，全面落实评价结果报告、通报、反馈、整改机制，将预算单位绩效管理结果纳入政府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完善绩效信息向人大报告和向社会公开机制，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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